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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采购期限

1 上海润达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试剂及消耗品、 设备
租赁 框架合同，无具体金额

自 2016.9.20 起 至
2017.9.20 日止，协议期
满前一个月内入双方均
未提出异议的，则本合
同自动延续一年，以此
类推。

2 济南盛世立日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试剂 框架合同，无具体金额 2018.11.1

-2025.10.31

3 海尔施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体外诊断试剂 框架合同，无具体金额

自 2018.1.24 日 期 生
效，合同有效时间为期
一年，如双方无异议，自
动顺延

（三）经销协议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经订立且正在履行的、

重要的经销协议如下：
序号 供应商 经销产品 合同期限

1 View ray�
Technolog ies , �Inc

MRI高磁场核磁共振影像导
引直线加速器 2019.7.1-2023.12.31

（四）重大授信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授信合同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借 款
人 授信银行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万元） 币种 授信期限

1 合富
中国

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

1907-703011187-02

4, 000 人民币 2019.6.19
-2022.6.30

1907-703011187-02-
C1
1907-703011187-02-
C2

2 合富
中国

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 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支行（银团
贷款）

N20200224124 15, 000 人民币 自首次提款日起三十
六个月届满之日

3 合 富
中国

汇丰银行 （中
国） 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CN11095090692-191
126 3, 000 人民币 2020.1.15-2025.1.14

4 合 玺
香港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FL-2939001-2020-0
01 225 美元 2020.10.16-2022.10.

14

5 合 玺
香港

华南商业银行土
城分行 0770062000 250 美元 2019.12.25-2021.12.

25

6 合 玺
香港

永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BFL/HK/210203/017 120 美元 2021.2.09-2022.2.28

7
台 湾
分 公
司

兆丰国际商业银
行 110思授字第 00422 号 6, 000 新台币 2021.2.19-2022.2.18

8 合 富
中国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XY2021010680 5, 000 人民币 2021.4.23-2022.4.22

9 合 富
中国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沪 信 e 融 字 第
202107-004 号 3, 000 人民币 2021.7.5-2022.6.10

10 合 玺
香港 安泰商业银行 713-1090239-00 300 美元 2021.5.7-2022.1.22

11 合 玺
香港

国泰世华商业银
行 L0700000-TW-12/20 275 美元 2021.6.22-2024.6.22

12
台 湾
分 公
司

华南商业银行土
城分行 - 1, 834 新台币 2021.3.18-2022.12.3

1

13
台 湾
分 公
司

安泰商业银行 713-1090239-00 6, 000 新台币 2021.5.7-2022.1.22

14 合 富
中国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虹桥
商务区支行

FT2107 3, 000 人民币 2021.9.23-2022.4.21

注 1：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均于上述授信协议及授信额度项下随时支取;
注 2：安泰商业银行授予合玺香港的 300 万美元的授信额度和台湾分公司

6,000 万新台币的授信额度系共享额度，合计不超过 300 万美元。
（五）质押 / 保证合同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质押 / 保证合同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债务
人

债权人 /
质权人

保证人 /
出质人 合同编号

金额
（万

元）
币种

保证 / 质押
项下的主债
权期限

方式

1 合富
中国

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

合富控股 1907-70301118
7-02-G1

4, 000 人民币

单笔债务履
行期限到期
日后两年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合富
中国

北京分公
司

1907-70301118
7-02-G2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应收账款
质押

合富
中国

1907-70301118
7-02-G1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应收账款
质押

2 合富
中国

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

合富
中国

N20200224124-
01

15, 000 人民币

自第一笔贷
款资金提款
日起至最后
一笔贷款的
还本日止

应收账款
质押

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 合富控股 N20200224124-

02

自第一笔贷
款资金提款
日起至最后
一笔贷款的
还本日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3 合富
中国

汇 丰 银 行
（中国）有
限公司上海
分行

合富
中国

CN11095090692
-191126 3, 300 人民币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应收账款
质押

4 合富
中国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合富控股 B2019 （CP）
001001Z 4, 000 人民币

债务履行期
限到期日后
两年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5 合富
中国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合富控股 B2020 （CP）
001001Z 4, 000 人民币

债务履行期
限到期日后
两年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6 合富
中国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黄浦
支行

合富香港 31353204100139 3, 600 人民币
债务履行期
限到期日后
两年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7 合康
生物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富中国 DB220200206 1, 000 人民币

债务履行期
限到期日后
三年止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8 合玺
香港

中国信托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
港分行

合富控股 FL-2939001-20
20-001 225 美元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9 合玺
香港

华南商业银
行土城分行 合富控股 0770062000 250 美元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0 合玺
香港

永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分
行

合富控股 BFL/HK/210203
/017 120 美元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1
台湾
分公
司

兆丰国际商
业银行 合富控股 110 思 连 字 第

00422 号 6, 000 新台币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2 合玺
香港

国泰世华商
业银行 合富控股 L0100600-TW-

12/11 275 美元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3 合玺
香港

安泰商业银
行 合富控股 713-1090239-0

0 300 美元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4
台湾
分公
司

安泰商业银
行 合富控股 713-1090239-0

0 6, 000 新台币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15
台湾
分公
司

华南商业银
行土城分行 合富控股 - 1, 834 新台币 与债务同时

存在

合富控股
连带责任
保证

二、发行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情况如下：
1、合富有限与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7 月， 合富有限以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违约单方

解除《售后服务协议书》为由，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北
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 15,030,835 元保修费；同时，北京时代

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重复收取维保费用为由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合
富有限返还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维修款 120 万元。

2019 年 5 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 0104 民初 1564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合富有限维修
费差额款 1,450 万元。2019 年 6 月，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向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驳回合富有限的全部诉
讼请求，改判合富有限返还其维修款 120 万元并判令一审及反诉、二审诉讼
费由合富有限承担。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沪 01 民终 10930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收到 4,147,646.20 元执行款。 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北京时代华康医疗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一案（（2020）京 01 破 219 号），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2、 合富有限与上海宏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方俊华和王勇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7 年 8 月，合富有限以上海宏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协议约定未按
时支付货款、徐州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方俊华、王勇对宏昌生物的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
海宏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方俊华、王勇支付货
款 3,768,875 元及违约金 307,350 元，逾期按月息 1.5%计付利息。

2017 年 9 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 0104 民初 24048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上海宏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3,768,875 元及违约
金 307,350 元， 徐州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前述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王勇对应付货款 507,925 元及违约金 132,960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方
俊华对应付货款 3,260,950 元及违约金 174,360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收到上海宏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的货款和违约金 2,584,949.15 元，尚有 1,491,275.85 元未支付，本案尚在
执行过程中。

3、合富中国与邯郸市第二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 年 4 月 28 日， 发行人以邯郸市第二医院拖欠货款为由向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诉讼情况包括：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应付货款 12,488,230.14 元；（2）向原告按照每日千分之一标
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 8,031,523.98 元（暂计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实际
计算至被告支付货款之日）。

2020 年 11 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 0104 民初 19355 号
《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邯郸市第二医院应支付发行人货
款 6,235,285.19 元， 该款分两期付清：2021 年 12 月 1 日前支付 3,117,650 元；
2022 年 12 月 1 日前支付 3,117,635.19 元；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27,723.50
元，由发行人承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收到邯郸市第二医院支付的货款
709 万元，本案尚在执行过程中。

4、合富中国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人以佑安医院拖欠货款为由向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诉讼请求包括：判令被告（1）向发行人支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应付货款 34,758,571.82 元；（2）向发行人按照 1‰标准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暂计 3,420,805.33 元；（3）安排有资质的第三方以合法合规的方式
接受整体折扣；（4） 按照双方采购协议约定继续如期向发行人履行未到期货
款的支付义务。

2020 年 4 月 17 日， 佑安医院以发行人未按照约定支付折扣款为由提出
反诉， 主要反诉请求包括： 判令反诉被告（1） 向反诉原告提供折扣款
21,181,065.41 元（暂未涵盖 2019 年度折扣款）；（2）赔偿反诉原告因其欠付折
扣款的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所造成的损失（2019 年 8 月 20 日前的损失，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履
行支付之日止的损失，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3）继续履行《备忘录》中提供折扣款的合同义务，即提供 2019
年份的折扣款；（4）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21 年 2 月 26 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发行人起诉佑安医院的
[2019]沪 0104 民初 26547 号诉讼及佑安医院就本诉提起的反诉作出《民事判
决书》（[2020]沪 0104 民初 19213 号），判令佑安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向发行人支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的货款 15,077,506.41 元及该款计算
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191,187.59 元、 以 15,077,506.41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
倍标准自 2020 年 10 月 30 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驳回
佑安医院的反诉诉讼情况。

判决结果为佑安医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发行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的货款 1,507.75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119.12 万元，并驳
回佑安医院反诉诉讼请求。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款项已悉数
收回。

5、合富中国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 年 11 月 3 日， 发行人以佑安医院拖欠货款为由向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诉讼请求包括：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付货款人民
币 12,290,151.75 元（自 2019 年 12 月 13 日起至今）。 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按照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两倍计算，其中被告已付货款的违约金为 1,174,050.17 元，针对被告未付货款
人民币 12,290,151.75 元，截止 2021 年 3 月 22 日，违约金暂计 880,912.03 元，
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以 12,290,151.75 元为基数，按照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计算。 三、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主张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折让款 12,350,003.72 元并将折
让款抵销剩余应付货款，原告主张无需向被告支付折让。

2021 年 7 月 12 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发行人起诉佑安医院的
[2020]沪 0104 民初 27644 号诉讼作出《民事判决书》，判令佑安医院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发行人支付货款 11,629,913.75 元及截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611,298.72 元、以 11,629,913.75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标准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计付至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上述案件在庭审过程中陆续收回佑安医院的货款，使得判决结果中金额
小于原诉讼金额。 佑安医院针对[2020]沪 0104 民初 27644 号诉讼案的一审判
决结果进行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作出《民事
判决书》（[2020]沪民终 11846 号），驳回佑安医院的上诉请求。 截至本招股意
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收到[2020]沪 0104 民初 27644 号诉讼案中所诉全
部货款。

（1）北京佑安医院折扣款的具体情况及合理性
1）折扣款的具体情况及合理性
2013 年 11 月 18 日， 佑安医院与发行人签署《备忘录》（合约编号：

WBJ131215NF-A150924），约定发行人于每年 1 月与佑安医院甲方进行对账，
确认上一年度佑安医院已采购并已付款的各项试剂金额，对账完毕后由发行
人提供上年度佑安医院已付款项的 6%的整体折扣， 整体折扣比例根据当个
结算周期佑安医院已委托采购且已支付的金额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该折扣款
每年度结算一次。 双方对个别试剂品项折扣金额计算方式另有其他约定的，
按其他约定执行。

2014 年 8 月 15 日，佑安医院与发行人签署《备忘录》（WBJ150401NNN），
就部分非常规检验项目试剂的整体折扣比例作出约定，根据结算周期已采购
并已付款的各项试剂金额给予 4-12%的整体折扣。

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及销售收入金额对折扣款进行计
提，并相应冲减主营业务收入及应收账款。

2）折扣款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
报告期内，发行人体外诊断产品集约化业务存在折扣款的情形，该业务

的定价模式主要根据合约签署时终端医院各类试剂、耗材的现行采购价格给
予一定折扣， 合约签署实际时根据医院需求存在两种不同的折扣条款，1）商
业折扣模式：公司按照协议签订时终端医院现有的试剂、耗材采购价格下浮
一定比例后的价格向终端医院供货；2）返利模式：公司按照协议签订时终端
医院现有的试剂、耗材采购价格向终端医院供货，并于合同中约定的每个对
账节点后向医院提供该对账周期中医院已支付款项 / 已实际采购金额的一
定比例的让利折扣，相应向其开具红字发票或折扣发票。

发行人向医院返利的条款系按照医院已支付款项 / 已实际采购金额的
一定比例进行让利，其实质为向医院提供一定的商业折扣，符合公司向医院
提供全面的体外诊断产品集约化采购服务，通过减少原厂与医疗机构之间的
代理层级，为医院节省试剂耗材采购成本的经营模式。

其他从事医疗器械流通业务的上市公司，如润达医疗、塞力医疗等均存
在向下游客户返利的情形。 发行人系医疗流通领域的渠道商，向下游客户销
售试剂及耗材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折扣或返利符合行业惯例。

3）发行人不存在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或其他违规情况
发行人向客户提供折扣款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①返利系发行人与终端医院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发

行人已经如实入账
根据公司与终端医院签署的合同，双方就返利的实现条件、计算方法、返

利方式等进行了具体约定，且该等业务合同已经双方签署，系双方真实的意
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公司向终端医院计提和支付的返利均已按照会
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不存在账务处理与发行人计提和支付的返利不
符的情形。

②返利系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行为，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性规定的情形，发行人已据实入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 年修订） 第七条规定：“经营者
在交易活动中，可以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中间人支付
佣金。经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的，应当如实入账。 ”

《关于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正确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见》（商机纪发
[2007]217 号）规定：“折扣与商业贿赂的界限。商业活动中，可以以明示并如实
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折扣，给予、接受折扣必须如实入账。 账外暗中给予、收
受回扣的，属于商业贿赂。 ”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可
以以明示方式给予对方折扣。 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经营者
或者其他单位接受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 本规定所称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
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
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款总额
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形式。 本规定所称明示和入帐，是指根据合同
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
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 ”

发行人给予终端医院的返利， 首先系以明示方式在合同中已具体约定；
其次，返利属于发行人给予医院的折扣；第三，发行人已经根据计提和支付的
返利如实入账，不存在账务处理与实际计提和支付返利情况不符的情形。 发
行人已按照根据收入金额及相关合同约定比例计提返利，并冲减主营业务收
入与应收账款，若应收账款余额不足冲减，不足冲减部分于预计负债中列报，
即对相关折扣款已如实入账。

（2）北京佑安医院未支付款项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起诉佑安医院的[2019]沪 0104 民初 26547 号诉讼及佑安医院
就本诉提起的反诉，佑安医院主张未向发行人支付货款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认
为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付款金额一直无法确定，发行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其
支付折扣款，并非因产品质量问题，佑安医院亦未在诉讼文件中就发行人所
提供的产品的质量提出异议。

发行人与佑安医院的合作关系已终止。 报告期内发行人体外诊断产品集
约化业务续约情况良好并已通过不断挖掘新客户完全覆盖未续约客户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并不断实施维护客户稳定性的措施，因此该事项对发行人未
来经营情况影响有限。

三、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四、发行人关联方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1、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2、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合富控股存在重大

诉讼情况如下：
2021 年 11 月 10 日，华龙生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生医”）在中

国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向英属盖曼群岛商合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
公司（以下简称“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提起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合富控
股台湾分公司向其支付 7,500 万新台币补偿款。 该等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华龙生医的基本情况
华龙生医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具体情况

1 公司简介

华龙生医专注于疾病检查及治疗设备的周边第三方所生产的辅
助设备及软件的产品代理，代理产品如放射治疗的病人影像定位
系统及放射治疗的计划系统、同位素影像乳房检查的影像系统等
产品。

2 实收资本 1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2, 200 万元）

3 股权结构及主要人员 董事长林光超（34%）、董事庄子华（49%）、
监事林奕邦（17%）

4 业务覆盖区域 我国台湾地区

5 具体经营内容 除曾代理 View ray 设备外，其代理产品还包括德国 Bra inLab 神
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瑞典 ScandiDos 放射疗法系统

华龙生医董事长林光超具有数十年医疗设备的代理及销售经验，其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还包括弘智企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85 年，长期从事医
疗设备的代理和销售业务， 过去三十几年间其所代理设备品牌包括 NATUS�
MEDICAL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MORTARA （已被纽交所上市公司
Hill-room 收购）等十余种。

（二）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代理协议的具体约定
2017 年 4 月 2 日，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签署代理协议，具体

约定包括：
序号 项目 代理协议主要条款
1 甲方 英属盖曼群岛商合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2 乙方 华龙生医股份有限公司
3 代理标的 View ray设备

4 代理约定

1、 甲方授权乙方为 View ray 设备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独家代理，
但不排除甲方及甲方的关联公司自行销售；

2、 代理期限为 3 年；（2017 年 4 月 2 日至 2020 年 4 月 1
日）

3、 甲方保留自行或甲方关联公司在乙方代理区域内销售代
理产品的权利，但甲方应在与最终客户签约前通知乙方，并在设
备经最终客户验收合格并收到最终客户支付的设备全款后 90 日
内将最终客户的实际支付的代理产品设备款与本协议设备价格
之间的差额支付给乙方作为利润补偿。

5 代理设备价格 750万美元（FOB 价）

6 价格调整条款

若设备原厂就设备及维修费用等调整对甲方的价格，甲方将会相
应调整价格， 唯甲方应当在书面通知乙方 90 天后双方应当依照
新价格执行， 同时对于双方已经签署订单的设备或维修价格不
变。

7 保修条款 1、质保期 1 年；
2、超过质保期后维修费用为 42 万美元 /年。

8 后续价格调整通知

1、2018 年 12 月，甲方通知乙方设备价格上调 130 万美元，维修
费用上调 8 万美元 /年；

2、2019 年 9 月，甲方通知乙方设备价格上调 35 万美元。
3、调整后的代理设备价格为 915 万美元，相应质保费用调整

为 50 万美元 /年
发行人已通过邮件向 Viewray原厂沟通授予华龙生医代理权事项， 并分

别于 2019 年及 2021 年与 Viewray签署了代理权续约协议及补充协议， 均正
常履行中，因此与华龙生医签署代理协议不会对发行人现有的代理权产生影
响。

（三）华龙生医与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合同诉讼纠纷的具体诉求
根据诉讼状， 华龙生医承认向高雄医学大学医院销售 Viewray 设备的业

务为合富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完成，未主张相关推广费用。
同时，根据诉讼状，华龙生医诉求为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根据代理协议

将设备销售价格超过代理协议中约定的设备价格的超额部分向其支付价格
差额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之关联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以总价 3.6 亿新台币与
高雄医学大学医院就《MRI 核磁共振实时影像引导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系
统》签订合约。

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应当根据代理协议中“甲方保留自行或甲方关联公
司在乙方代理区域内销售代理产品的权利，但甲方应在与最终客户签约前通
知乙方，并在设备经最终客户验收合格并收到最终客户支付的设备全款后 90
日内将最终客户的实际支付的代理产品设备款与本协议设备价格之间的差
额支付给乙方作为利润补偿”的条款向华龙生医支付价格差额部分，计算方
式如下：

差额利润 = 高雄医学大学医院合约总价（3.6 亿新台币）– 代理协议约
定的设备价格（785 万美元）– 配套机房建设费用（2,000 万新台币）– 运保
费（100 万新台币）

经华龙生医计算所得的差额利润为 1.18 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2,600
万元）， 并据此提请法院判令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向其支付价格差额部分
7,500 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 1,700 万元）。

（四）华龙生医所掌握的信息不完整，诉讼中具体诉求存在多处遗漏及不
合理之处，考虑该等因素后，不存在价格差额部分需要向华龙生医进行补偿，
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胜诉概率较大

华龙生医具体诉求中存在多处遗漏及不合理之处，具体情况如下：
（1） 华龙生医计算所用代理协议约定的设备价格未包含 2018 年 12 月原

厂涨价通知 130 万美元；
（2） 华龙生医计算所用配套机房建设费用和运保费不存在事实依据，发

行人账载实际发生的费用远高于其主张的费用；
（3）华龙生医计算过程中遗漏 1 年质保期、装机人员费用和向高雄医学

大学医院进行培训所对应的费用。
考虑上述 3 点因素后进行计算，不存在价格差额部分需要向华龙生医支

付。 根据本案代理律师永信法律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代理律师认为：
（1）合富控股已将无需进行利润补偿的计算结果通过邮件方式告知华龙

生医；
（2）发行人与高雄医学大学医院所签订的销售合同总价 3.66 亿新台币扣

除配套机房建设成本、运保费及其他依照合约所负担的款项后，高雄医学大
学医院实际支付的设备费用低于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所签署的
代理协议书中约定的代理价格 915 万美元（FOB 价），合富控股所主张的不存
在利润对其补偿确有依据。

（3）华龙生医所诉事项中显然未考虑原厂涨价通知及发行人所负担的其
他成本，不符合代理协议的约定。

合富控股常年法律顾问协和国际法律事务所结合代理律师的意见，认为
本案胜诉概率较大。

（五）发行人独立开展 Viewray 销售业务，不存在借助华龙生医的推广成
果

发行人独立在高雄医学大学医院开展 Viewray设备的推广， 数年来形成
了良好的沟通及客户关系。 展业期间，发行人向其开展了多次设备推广活动，
聘请了包括 Viewray 设备的发明者在内的多名专家进行宣讲，并于 2019 年 9
月通过招投标形式中标相关项目，随后签署合同并完成后续交付工作。

该等销售业务系发行人独立开展，业务的接洽、中标及交付过程与其他
第三方不存在关系，不存在借助华龙生医的推广成果。

（六）与原告的协议系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之台湾分公司签署，该等主体
不在发行人合并范围之内， 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支付该等补偿款的责
任，无需确认预计负债

与华龙生医签署协议的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系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合
富控股位于台湾的分公司，自其成立伊始未曾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华龙生医的诉讼状，其诉求为要求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按照代理协
议向其支付利润补偿，不存在要求发行人向其进行利润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独立开展 Viewray销售业务， 不存在借助华龙生医的推广成果的
情形。 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所签署的代理协议条款所引发的诉
讼，与发行人无关，发行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支付该等补偿款的责任，无需确
认预计负债。

（七）该等诉讼在极端不利的判决情况下，对发行人财务和业务开展不存
在影响，合富控股有能力独立支付补偿款

1、对发行人财务不存在影响
该等诉讼在极端不利的判决情况下， 合富控股将向华龙生医支付 7,500

万新台币，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合富控股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不包含发行
人）约 2.76 亿新台币，远超该等诉讼所涉诉求金额，且合富控股（不包含发行
人）不存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业务而需承担较多营运资金的情形，合富控股能
够独立支付该等款项。

除为维持上柜地位所发生的运营费用外，合富控股其他的资金使用计划
能够根据资金情况自主决定，使得资金使用的灵活性较强，具备极端不利判
决下偿付的能力， 不存在无法支付补偿款而要求发行人代为支付的情形，对
发行人财务情况不存在任何影响。

针对上述事项，合富控股出具承诺如下：
“华龙生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生医”）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在

中国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向 Cowealth�Medical�Holding�Co.,�Ltd.（以下简称“本公
司”） 台湾分公司提起合同纠纷诉讼， 请求判令本公司台湾分公司向其支付
7,500 万新台币补偿款。 鉴于本公司子公司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本公司对前述诉讼事项作出如下确认和承诺：

1、上述诉讼事项系华龙生医与本公司台湾分公司之间的诉讼，与发行人
无关。

2、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确认和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及除发行人外其
他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正在履行的其他代理协议。 若未来因其他代理协
议引发任何争议或诉讼或相关的损害或赔偿责任，均由本公司独立承担。

3、若因本公司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所发生的诉讼事项，应法院判决、
和解或其他任何事项导致本公司需要向华龙生医进行赔偿的，本公司将独立
承担， 并承诺不会要求发行人以任何形式代为支付或承担相关赔偿责任，或
通过减损发行人权益的方式对华龙生医作出任何补偿。 ”

2、对发行人业务开展不存在影响
该等诉讼系合富控股台湾分公司与华龙生医的代理协议合同纠纷，该等

协议已于 2020 年 4 月到期终止。该等诉讼及代理协议对发行人与 Viewray原
厂签署的代理协议不产生任何影响，发行人能够依据与原厂的代理协议开展
Viewray设备的销售业务。

综上，发行人向高雄医学大学医院销售 Viewray 设备的业务系独立完成，
发行人不是该等诉讼的当事人，发行人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依据合富控股代理律师及常年法律顾问
律师意见，合富控股向华龙生医主张无需利润补偿确有依据，合富控股胜诉
可能性较大。 同时，若该等诉讼在极端不利的判决条件下，合富控股具备独立
支付能力，不存在无法支付补偿款而要求发行人代为支付的情形。

五、刑事诉讼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重大违法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

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
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第七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基本情况

1

发行人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琼芝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灵路 118 号 606B 室

联系电话 021-60378999

传真 021-60378951

联系人 陈烨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

联系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 冯超、陈邦羽

项目协办人 杨博文

项目经办人 杨阳、杨步钒、程天鹏

3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齐轩霆

住所 上海市石门一路 288 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24 楼

联系电话 021-22081166

传真 021-52985599

经办律师 蒋雪雁、丁继栋、戴婷婷

4

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邹俊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 座毕马威大楼 8 层

联系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0851111

经办注册会计师 潘子建、方海杰

5

验资机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邹俊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 座毕马威大楼 8 层

联系电话 010-85085000

传真 010-850851111

经办注册会计师 潘子建、冯亦佳

6

验资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晓荣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联系电话 021-52920000

传真 021-52921369

经办注册会计师 唐慧钰、郭添（离职）

7

资产评估机构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丽华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 860 号 2 号楼 202 室

联系电话 021-31273006

传真 021-31273013

经办注册评估师 陈景侠（离职）、刘勇（离职）

8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真 021-58899400

9

收款银行 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户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03004485897

10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真 021-68804868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2年 1 月 4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2年 1 月 7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2年 1 月 10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2年 1 月 12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以查阅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该等文件也在

指定网站上披露，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网址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00-11:

00 和下午 1:30-4:30，到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阅。
公司网站：http://www.cowealth.com/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月 30 日


